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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家司法考试新航程系列No.2：2012年司法考试必读法律法规汇编（第3版）（套装上中下册）
》对于重要法律条文，有立法宗旨、重要词汇提示等，目的是让大家真正掌握学习法条的方法。
部分法条所附案例[小李飞刀]则从实例的视角，独到地再现了该法条的命题精髓和考点所在，使一切
重要命题角度尽在掌握之中。
　　《国家司法考试新航程系列No.2：2012年司法考试必读法律法规汇编（第3版）（套装上中下册）
》共收录法律法规200余件，包括将2012年前后颁布的最新法律文件均收入其中，如《行政强制法》、
《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等。
以司考复习必要性的视角，本书收录的法律文件已经是全面的了。
至于说有的同类书收录的法律法规文件多达290多件，我们认为是完全不必要的。
这是因为，本书毕竟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大全，而是司法考试必读法律法规汇编，收录的原则并
非越多越好，而以必要性为前提，将与司法考试没有任何关联的法律条文列进来，对于书本身而言徒
增其厚，对于读者而言徒增其烦，实在不足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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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必读法律法规汇编上册》目录： 宪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82年12月4日） 第一章 总 纲 第二章 
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第三章 国家机构 第四章 国旗、国歌、国徽、首都 1988年《宪法修正案》（第1
—2条） 1993年《宪法修正案》（第3～11条）1999年《宪法修正案》（第12—17条） 2004年《宪法修
正案》（第18～31条）反分裂国家法（2005年3月14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2000年3月15日） 第
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法 律 第三章 行政法规 第四章 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 第五章 适用
与备案 第六章 附 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2010年3月14
日）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选举机构 第三章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 第四章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名额 第五章 各少数民族的选举 第六章 选区划分 第七章 选民登记 第八章 代表候选人的提出 第九
章 选举程序 第十章 对代表的监督和罢免、辞职、补选 第十一章 对破坏选举的制裁 第十二章 附 则 中
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1992年4月3日）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
章 代表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的工作 第三章 代表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活动 第四章 
代表执行职务的保障 第五章 对代表的监督 第六章 附 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1989年10
月31日）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集会游行示威的申请和许可 第三章 集会游行示威的举行 第四章 法律责
任 第五章 附 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1982年12月10日） 第一章 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会议 第二章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三章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委员会 第四章 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代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1982年12月10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1979年7月1日）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章 县级以
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四章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第五章 附 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2006年8月27日）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听取和审议人民政府、人民法院
和人民检察院的专项工作报告 第三章 审查和批准决算，听取和审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
的执行情况报告，听取和审议审计工作报告 第四章 法律法规实施情况的检查 第五章 规范性文件的备
案审查 第六章 询问和质询 第七章 特定问题调查 第八章 撤职案的审议和决定 第九章 附 则 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1984年5月31日）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民族自治地方的建立和自治机关的组成 
第三章 自治机关的自治权 第四章 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 第五章 民族自治地方内的民
族关系 第六章 上级国家机关的职责 第七章 附 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1990年4月4
日）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关系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第十三条
第一款和第十九条的解释》 第三章 居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第四章 政治体制 第五章 经 济 第六章 教育
、科学、文化、体育、宗教、劳工和社会服务 第七章 对外事务 第八章 本法的解释和修改 第九章 附 
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1993年3月31日）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中央和澳门特别行
政区的关系 第三章 居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第四章 政治体制 第五章 经 济 第六章 文化和社会事务 第七
章 对外事务 第八章 本法的解释和修改 第九章 附 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1998年11月4
日）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村民委员会的组成和职责 第三章 村民委员会的选举 第四章 村民会议和村民
代表会议 第五章 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 第六章 附 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1989年12
月26日） 国际公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1992年2月25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属经济区和
大陆架法（1998年6月26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1980年9月10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出境入境
管理法（1985年11月22日）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出 境 第三章 入 境 第四章 管理机关 第五章 处 罚 第六
章 附 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人境出境管理法（1985年11月22日）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入 境 第三章 
居 留 第四章 旅 行 第五章 出 境 第六章 管理机关 第七章 处 罚 第八章 附 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引渡法
（2000年12月28日）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向中华人民共和国请求引渡 第三章 向外国请求引渡 第四章 
附 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条约程序法（1990年12月28日） 国际私法 外国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子
女登记办法（1999年5月25日） 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2000年9月5日）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仲裁程序 第三章 裁 决 第四章 简易程序 第五章 国内仲裁的特别规定 第六章 附 则 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涉外民商事案件诉讼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2001年12月25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
律适用法（2010年10月28日） 第一章 一般规定 《民法通则》（第142条第1款）《民法通则意见》（
第178条、第193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外民事或商事合同纠纷案件法律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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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条、第9—10条） 第二章 民事主体 第三章 婚姻家庭 《民法通则》（第147条、第148条）《婚姻
登记条例》（第5条）《收养法》（第21条）《外国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子女登记办法》（第3条
）《民法通则意见》（第189—190条） 第四章 继 承 《民法通则》（第149条）《民法通则意见》（
第191条）《继承法》（第32条） 第五章 物 权 《民法通则》（第144条）《民法通则意见》（第186条
）《海商法》（第270—272条）《民用航空法》（第185～187条） 第六章 债 权 《合同法》（第126条
） 第七章 知识产权 第八章 附 则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外民事或商事合同纠纷案件法律适用若干问
题的规定（2007年6月11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国公民申请承认外国法院离婚判决程序问题的规定
（1991年7月5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向外国公司送达司法文书能否向其驻华代表机构送达并适用留置
送达问题的批复（2002年6月11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涉外民事或商事案件司法文书送达问题若干规
定（2006年7月17日） 外资非正常撤离中方相关利益方跨国追究与诉讼工作指引（2008年11月19日） 关
于从国外调取民事或商事证据的公约（1970年3月18日） 第一章 请求书 第二章 外交官员、领事代表和
特派员取证 第三章 一般条款 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1958年6月10日） 关于向国外送达民事或
商事司法文书和司法外文书公约（1965年11月15日） 第一章 司法文书 第二章 司法外文书 第三章 一般
条款 最高人民法院外交部司法部关于执行《关于向国外送达民事或商事司法文书和司法外文书公约》
有关程序的通知（1992年3月4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
（1999年6月18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澳门特别行政区相互认可和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2007
年9月17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澳门特别行政区关于相互认可和执行民商事判决的安排（2006
年2月13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认可和执行当事人协议管辖的民商事
案件判决的安排（2006年6月12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认可台湾地区有关法院民事判决的规
定（1998年1月15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认可台湾地区有关法院民事判决的补充规定（2009
年3月30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委托送达民商事司法文书的安排
（1998年12月30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澳门特别行政区法院就民商事案件相互委托送达司法文
书和调取证据的安排（2001年8月7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涉台民事诉讼文书送达的若干规定（2008年4
月17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海峡两岸送达文书和调查取证司法互助案件的规定（2010
年12月16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涉港澳民商事案件司法文书送达问题若干规定（2009年2月16日） ⋯
⋯ 国际经济法 经济法 法律职业道德 ⋯⋯ 《必读法律法规汇编中册》 《必读法律法规汇编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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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加强对传染病、地方病的预防控制工作和妇幼卫生保健，改善医
疗卫生条件。
 第四十一条（地方体育事业的自主权）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自主地发展体育事业，开展民族传统
体育活动，增强各族人民的体质。
 第四十二条（对外进行经济文化、教育等交流的自主权）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积极开展和其他地
方的教育、科学技术、文化艺术、卫生、体育等方面的交流和协作。
 自治区、自治州的自治机关依照国家规定，可以和国外进行教育、科学技术、文化艺术、卫生、体育
等方面的交流。
 第四十三条（人口管理权）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根据法律规定，制定管理流动人口的办法。
 第四十四条（本地计划生育的自主权）民族自治地方实行计划生育和优生优育，提高各民族人口素质
。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根据法律规定，结合本地方的实际情况，制定实行计划生育的办法。
 第四十五条（环境管理权）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
他公害，实现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协调发展。
 第四章 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 第四十六条（自治地方的司法机关）民族自治地方的
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负责。
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检察院并对上级人民检察院负责。
 民族自治地方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受最高人民法院和上级人民法院监督。
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检察院的工作，受最高人民检察院和上级人民检察院领导。
 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领导成员和工作人员中，应当有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人员
。
 第四十七条（诉讼语言）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应当用当地通用的语言审理和检察案
件，并合理配备通晓当地通用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人员。
对于不通晓当地通用的语言文字的诉讼参与人，应当为他们提供翻译。
法律文书应当根据实际需要，使用当地通用的一种或者几种文字。
保障各民族公民都有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
 第五章 民族自治地方内的民族关系 第四十八条（自治地方内的民族平等）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
保障本地方内各民族都享有平等权利。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团结各民族的干部和群众，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共同建设民族自治地方
。
 第四十九条（自治机关中干部的语言要求）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教育和鼓励各民族的干部互相学
习语言文字。
汉族干部要学习当地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少数民族干部在学习、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同时，也要
学习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和规范文字。
 民族自治地方的国家工作人员，能够熟练使用两种以上当地通用的语言文字的，应当予以奖励。
 第五十条（自治地方内各民族互助原则）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帮助聚居在本地方的其他少数民族
，建立相应的自治地方或者民族乡。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帮助本地方各民族发展经济、教育、科学技术、文化、卫生、体育事业。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照顾本地方散居民族的特点和需要。
 第五十一条（处理民族问题的原则）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在处理涉及本地方各民族的特殊问题的
时候，必须与他们的代表充分协商，尊重他们的意见。
 第五十二条（保障各民族公民的公民权）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保障本地方内各民族公民都享有宪
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并且教育他们履行公民应尽的义务。
 第五十三条（对各民族干部群众的教育责任）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
、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对本地方内各民族公民进行爱国主义、共产主义和民族政策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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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各民族的干部和群众互相信任，互相学习，互相帮助，互相尊重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
，共同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
 第六章 上级国家机关的职责 第五十四条（发布命令、决议机关应符合民族自治地方的实际）上级国
家机关有关民族自治地方的决议、决定、命令和指示，应当适合民族自治地方的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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